
2020年度瑞安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发布
市消保委教您避开“雷区”，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一、2020年度全省消保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二、2020年度全省消保委系统工作创新项目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申报的“诉调对接移动微法

院在线办理”项目

三、2020年度全省消保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周雪芬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四、2020年度全省最美消费维权义工
周星驰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塘下分会

五、2020年度温州市“最美消费维权义工”
陈晓映 瑞安市晓映五金店

六、2020年度温州市优秀消费维权联络站
温州新族商贸有限公司消费维权联络站

七、2020年度瑞安市优秀消费维权能手
王瑞通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塘下分会

张万南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塘下分会

周 洲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玉海分会

方建锦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玉海分会

范茂华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锦湖分会

张 成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莘塍分会

叶雨扬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飞云分会

洪 流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东山分会

李建军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汀田分会

陈进永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仙降分会

江 浩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南滨分会

胡永杰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马屿分会

周雅芝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陶山分会

陈宏艺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湖岭分会

任健飞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高楼分会

八、2020年度瑞安市优秀消费维权义工
李伟东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塘下分会

林 慧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玉海分会

董斯斯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锦湖分会

蔡东升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莘塍分会

潘思思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飞云分会

林德明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东山分会

李云志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汀田分会

夏崇娒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仙降分会

张 华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陶山分会

林 碧 瑞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陶山分会

九、2020年度瑞安市优秀消费维权联络站
瑞安市鼎极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消费维权联络站

温州新族商贸有限公司消费维权联络站

瑞安市前岸农贸市场消费维权联络站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瑞安分公司消费维权

联络站

瑞立外滩生活广场消费维权联络站

瑞安市宝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消费维权联络站

瑞安市仙降街道江溪村消费维权联络站

瑞安市曹村菜市场消费维权联络站

浙江百强乳业有限公司消费维权联络站

万兴奶粉店消费维权联络站

【案例简介】
蒋女士于2020年1月7日在

仙降街道一家早教信息咨询中心

交了两名孩子的学费，共计1.1万

元，但由于疫情原因，该中心一直

没有开园上课。蒋女士遂联系园

长要求退费，然而遭到园长拒

绝。同年3月18日，蒋女士向市

消保委仙降分会投诉，希望该中

心能退还两名孩子的学费。

【处理结果】
3月 23日，经市消保委工作

人员调解，该中心已退还学费。

【案例点评】
本案中，“已报名的培训班”

其本质上属于服务类合同，应受

《民法典》的约束。合同订立后，

通常合同各方实施的行为有依

约履行、变更协议后履行、不再

履行等。在疫情影响下，继续履

行培训服务客观上已无法实现，

属于不可抗力，而《民法典》第五

百六十三条规定，因不可抗力致

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

以解除合同。所以本案中有法

定解除合同的理由，学校应当退

还学费。律师提醒，在特殊时

期，经营单位要严格履行法定责

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相关消费

者合理诉求，尽力为消费者减少

损失。

【赠送产品为诱饵，欺骗消费者埋单？】

【培训班因疫情没能开园上课，能退费吗？】

【“定金”“订金”分不清，冲动消费陷困境？】

【“抖音”平台线上购买的商品存在以次充好？】

【按约定清了贷款，车行却拒绝退还履约金？】

【被子干洗“破相”了，消费者能索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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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苏盈盈通讯员周雪芬

写着停车费每日封顶25元，却被收了28元；按约定清了贷款，却不退履约金；说是赠送品，却要消费者埋单……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闹心的事您经历过吗？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请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2021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守护安全畅通消费”。近日，市消保委梳理了我市2020年度消费维权领域案件并发布了8个典型案例，邀请浙江安

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旭晖对案例加以分析、点评，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警示消费“雷区”，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据统计，2020年，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021件，解决1021件，投诉解决率1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71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两

件。根据投诉性质分析，产品质量、合同和价格问题仍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因，占投诉总量的75%以上。按商品和服务类别分析，全年受理商品类投诉600件，其中交通工具类144

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24%，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受理服务类投诉305件，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124件，占服务类投诉总量的40.66%，位居服务类投诉第一。

【健身场馆关门，没有合同或收据就不退余款？】

【说好停车费每日25元封顶，怎么多收了3元？】

【案情简介】
市民王先生遭遇了一件烦心

事，自己按照和车行的约定还清

了贷款，车行却拒绝退还履约

金。据了解，2018年 1月，王先生

在某车行购买了一辆汽车，车行

为其担保申请了两年无息贷款，

并签订合同注明履约金2000元。

2020 年 1 月，王先生将贷款还清

后来到车行，要求其退还履约金，

但遭到车行拒绝，经多次沟通无

果，王先生只好向市消保委莘塍

分会求助。

【处理结果】
去年 3 月 15 日，市消保委莘

塍分会接到投诉后，立刻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投诉人王先生认为

自己已经履约，车行应遵守约定

退还履约金。但车行却有自己的

解释。按照合同，王先生所购车

辆的车价款为 12.6 万元，履约金

2000元，购车时，车行将车价款中

12 万元为王先生办理了无息贷

款，并要求王先生 2 年内予以还

清，没有额外收取王先生2000元

的还款履约金，因此不存在退还

履约金的情况。王先生不认同车

行的说法，他认为既然当初合同

里写了履约金，车行没收是因为

履约金包含在车价款里了。至

此，双方对是否付了履约金产生

了分歧，而合同中也未明确指出

车价款中是否包含了履约金。

由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一方

没说清，一方没看清，就糊里糊涂

地签订了合同。经多次调解，双

方终于达成一致，车行同意退还

王先生500元，王先生对调解结果

表示满意。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合同中

对 条 款 的 理 解 不 同 而 产 生 的 纠

纷。消费者在购车时未仔细阅读

合同条款，未与商家核对条款内

容就想当然地认为车价中包含了

履约金；商家的合同也含糊其辞，

在未收取消费者履约金的情况下

仍将履约金内容写入合同中，致

使消费者误解，造成消费者与商

家的分歧。律师建议，无论是商

家还是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商

家一定要写清楚、说明白，不要给

消费者造成歧义，消费者也一定

要认真阅读合同，看清楚、问明白

后再签，这样才能保障自己的权

益。

【案情简介】
2020年 11月，市民柯女士拿

羽绒被去东山街道某干洗店清

洗，并支付了清洗费150元，取回

的时候发现被子边缘有一个约 5

厘米的口子。这让她难以接受，

当即要求店家赔偿同款同型号羽

绒被，店家不同意，双方协商不

下，要求相关部门介入调解。

【处理结果】
经市消保委东山分会工作人

员调解，店家同意补偿柯女士600

元并退还干洗费150元，柯女士对

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服务性消

费 引 起 的财产损害赔偿损失案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

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

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

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商家提供清洗服务，造成

消费者财物损失的，应当给予赔

偿。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干洗

衣物时，要选择信誉好、操作规范、

设施齐全的干洗店；送洗时，将衣

物的品牌、颜色、款式、是否有破损

等内容写清楚；取衣物时，仔细检

查有无破损、退色等问题；最后还

要保管好干洗票据，一旦发生纠

纷，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简介】
2020年4月，市消保委塘下分会连续接

到两起关于“抖音”平台售卖摩托车的投

诉。其中，一位是消费者赵先生，他在抖音

平台上购买了一辆塘下辖区内商家甲店所

销售的摩托车。到手后却发现，这辆“全新”

的摩托车排量与商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

的短视频内容不符；另一位是消费者王先

生，他通过“抖音”平台购买到辖区内乙店的

摩托车，但到时的“新车”却是翻新后的二手

车，与平台上商家宣传不符。俩人均致电市

消保委塘下分会求助解决。

【处理结果】
接到投诉后，市消保委塘下分会调解室

工作人员分别联系了消费者赵先生、王先生

及“抖音”平台的摩托车销售商家甲、乙两

店，进行调查了解。经调查，消费者反映的

情况属实。根据消费者的诉求，在工作人员

的调解下，甲店经营户表示同意立即给赵先

生更换保质保量的新摩托车，同时承担摩托

车退换的运费。但乙店却不愿承担二手摩

托车退回和新车运送的运费，经调解室工作

人员告诫该商家其已违反相关法律条款并

耐心调解后，最终该商家表示同意承担所有

相关费用。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以次充好”的消费

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消费者通过

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

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要求赔偿；第五十六条规定，经营者有在

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

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情形的，除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此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为 500 元。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所以本案中摩托车退换的相关费用应

由商家全部承担。律师提醒，随着短视频平

台的兴起，高流量、强大的带货能力带动了

一拨新的电商销售机会，不少商家纷纷在

“抖音”上利用短视频销售自己的产品。短

视频销售方式无电商平台依托，无线上支付

保障，无完善的售后保障，这使得不少消费

者容易踩到消费“雷区”，导致这类售货投诉

大量增加。为此，建议消费者在被宣传内容

吸引，产生购物欲望时，一定要多个心眼，查

看商家是否有相关资质证明和营业执照，对

收到的商品进行质量检查，并保留好相关购

买单据证明，对有疑义的、不合格的商品，售

后服务不完善的商家一定要及时向相关部

门投诉，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案情简介】
2019年12月，我市一家健身会所的A

分店关门停业，店方通知该分店年卡会员前

往其B分店消费卡内余款。但是，不少会员

觉得B分店离家太远了，前去健身锻炼并不

方便，于是要求该健身会所退还卡内余款。

面对这些会员的退款要求，该健身会所同意

了，但是提出需要他们提供办卡时签订的合

同或充值收据才可办理退款。这个要求让

不少想退费的会员犯了难，办卡时的协议及

收据早就不见了，一时去哪里提供？无奈之

下，这些会员向市消保委玉海分会求助。

【处理结果】
市消保委玉海分会调解人员一一电话

联系各投诉人，详细记录其办卡信息、充值

金额及消费情况，然后去该健身会所核实，

健身会所打开了电子会员档案进行核对。

调解人员问：“既然店内有电子会员系统记

录着会员卡办理和消费信息，为什么还要求

会员提供办卡的协议和收据才可办理退

款？”同时，告知商家，如不退款，其行为将违

反《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办法》第十一条关于经营者发放

预付凭证的规定：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预付款余

额。

该健身会所负责人无言以对，作出退

步，同意仅需提供合同、收据、会员卡三者之

一就可办理退款，不过也表示资金压力大，

全额支付这么多退款会有难度。于是，调解

人员联系了几位涉及退款金额数额较大的

会员，向他们征询除了退款外可接受的补偿

方式，得到了诸如提供免费转卡机会、补偿

健身时间等方案。该健身会所也接受了这

些建议，并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经营者发放预付凭

证后怎么退赔的问题。根据《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预付款余

额，并要求依法赔偿损失；消费者已享受的

折扣等优惠，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的预付款

余额中扣减。经营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

提前30日发布告示，并以电话、短信、电子邮

件等形式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

预付款余额。经营者终止经营活动后，承受

其权利义务的经营者应当继续向持有预付

凭证的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对消

费者增设新的条件或者减损消费者的权

利。消费者要求退还预付款余额的，经营者

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款之日起5日内予以退

还。律师认为，本案例中的充值会员卡即为

预付凭证，存在余额，则表明充值的会员并

没有接受完全服务，这部分钱款的所有权依

然属于会员，会员有权要求退还，健身会所

方无权剥夺。但本案中因为考虑到群体投

诉往往有涉及金额数量大、情况复杂的特

点，而商家和消费者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调解工作在保证消费者满意的同

时，也应考虑商家在解决投诉时的难处，并

尽量综合双方意见，所以律师认为调解人员

的做法系双赢之举。

【案例简介】
2020年4月6日中午，A先生

将车停在我市一购物中心的地下停

车场，离场时停车费为15元。当天

晚上，他又在该停车场停车，又被收

了13元停车费。两次停车费合计

28元，由于该地下停车场公示的收

费标准中显示，停车费明码标价每

日25元封顶，A先生认为该地下停

车场存在乱收费现象，便向市消保

委玉海分会投诉。

【处理结果】
接到投诉后，市消保委玉海分

会立即联系A先生和该地下停车场

了解具体情况。经了解，原来该停

车场虽然已经公示了停车收费标

准，但是其收费标准未对每日25元

封顶作出具体说明，存在争议，该收

费标准既可以解释为车辆某一计费

期间从进入停车场算起，连续停放

24小时的最高限价25元；也可以解

释为车辆在某一计费期间首次进入

停车场算起，24小时内多次进出或

连续停放24小时的最高限价为25

元。在工作人员讲解了《浙江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后，该

停车场向A先生退还了多收的3元

停车费。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对于经营者的格式

条款存在理解歧义的问题。根据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八

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的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

等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对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内

容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

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

的，应当作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所以律师认为：当经营者的格式条

款出现歧义时，首先应该按大众的

一般认知来理解，如果双方理解产

生偏差，应根据有利于消费者的解

释来理解。

【案例简介】
消费者李女士于2020年 12

月在家中收到塘下镇一美容店销

售人员的海报，告知其只要到店

即可领取赠送的护肤产品，李女

士到店后该美容店在未告知需要

收费的情况下，为其进行了脸部

护理，后要求收取598元的费用。

李女士认为该美容店强行收取该

费用属于欺骗消费者，要求退还

598元，遭到店方拒绝。李女士觉

得不合理，于是致电市消保委塘

下分会请求解决。

【处理结果】
接到投诉后，该分会工作人

员联系了李小姐，在确认上述情

况属实的情况下，与李女士共同

前往该美容店进行现场调解。美

容店负责人表示，员工在进行脸

部护理前确实未告知需要收取

598元的金额，店内也未悬挂价目

表进行明码标价。经调解，该美

容店退还李女士598元的费用，工

作人员要求该美容店负责人整改

此类行为，店内服务项目要做到

明码标价，告知其做项目之前务

必需要与消费者解释告知清楚之

后才可收取相关费用。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引诱消费

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本

案中，经营者并没有如实告知消

费者其提供的是有偿消费的真实

情况，反而以赠送护肤产品为噱

头，误导消费者强制消费。同时，

经营者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

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律师认

为还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六条中经营者对商品

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宣传的，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

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

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案例简介】
2020年 12月 21日，市消保

委汀田分会接到鲍先生的投诉，

称自己于2020年12月12日在一

家汽车销售公司缴纳了定金5000

元预定一辆汽车，事后四处咨询

觉得该款车满足不了自己的需

求，因而决定放弃购买，并于同年

12月19日向该汽车销售公司提

出退还定金的要求。商家认为此

次事件属于鲍先生违约在先，拒

绝了退还定金的要求。鲍先生向

市消保委汀田分会求助。

【处理结果】
接到投诉后，该分会调解人

员第一时间对情况进行了解。在

与鲍先生的沟通过程中了解到此

次消费纠纷的根源在于消费者的

冲动消费，且其缺乏相应的法律

知识，将“定金”与“订金”混淆，认

为没有签定购车合同，支付的定

金是可以退还的。针对该情况，

调解人员耐心地对鲍先生进行讲

解，助其纠正法律认知误区，让其

明白自己放弃购车已经属于违约

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鲍先

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5000

元全部不退对他来说是一笔较大

的损失，希望调解人员能帮忙从

中协调，让商家同意退还部分定

金。看到消费者陷入困境，调解

人员出于人性关怀，帮助其联系

了汽车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向其

表述了消费者的难处，询问该公

司能否酌情考虑在确保自身损失

较少的情况下降低消费者的损

失。该负责人态度良好，表示会

努力争取让消费者尽可能减少损

失。

2020年 12月 23日，鲍先生

定购的车辆运至该公司，恰巧当

天另一名消费者欲购买此车，该

公司立即电话联系鲍先生来公司

处理定金问题。经三方协商，公

司将其定金协议转给了新购车

人，退还了鲍先生的定金。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消费者不

懂“定金”规则而造成的违约。我

们都知道，法律上有很多术语是

有特殊含义的。例如本案中的

“定金”，指的是《民法典》第五百

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约

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

的担保，以及第五百八十七条债

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

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

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

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

中，消费者支付了 5000 元的定金

后不想继续购买车辆，属于违约

在先，一般情况下销售方确实可

以不退还定金。律师在此提醒，

首先，必须要理性消费，在没有确

定之前最好不要签订合同或者支

付定金；其次，本案中的“定金”与

我们平日生活中的订金、预付款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大家在

签订合同时要特别留心；再者，消

费者都要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去

消费。


